


(二)学校职能部门承办的行业工作交流会议，所有费用由学校会议费列支。会议组织(承



第十七条 各单位在会议结束后应当及时汇总票据，集中办理报销手续。会议费在开支

范围内凭发票报销，票据日期应在会议期间。计划财务处要严格按规定审核会议费开支，对

未列入年度会议计划，没有预算以及超范围、超标准开支的经费不予报销。 

第十八条 会议费报销附件应包括： 

(一)经批准的会议预算表及审批文件。 

(二)政府采购批件。 

(三)会议通知(包含会议议程)。 

(四)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 

(五)定点饭店等会议服务单位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单等凭据(如通过会

议中心组织会议，还须附与会议中心签订的委托协议或合同等相关资料)。 

第四章  会议纪律 

第十九条 会议主办方不得组织与会议无关的参观游览，不得宴请与会人员，不得发放

纪念品及物品。 

第二十条 严禁套取会议费设立小金库，对于弄虚作假、举办虚假会议，虚增会议支出

套取现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应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一条 会议用餐尽量安排自助餐，严格控制餐品种类、数量和份量，严禁提供高

档菜肴，不上烟酒；会议会场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 

第二十二条 不得使用会议费购置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等固定资产以及开支

与本次会议无关的其他费用；不得额外配发洗漱用品；严禁组织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 

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对其所举、承办的会议承担监管责任，会议所使用经费的项目负责

人承担直接责任。相关责任人应切实加强会议费的管理，严禁列支与会议无关的费用。 

第二十四条 会议费未履行事前审批程序的，学校办公室不予结算，财务处不予报销。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校办公室、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